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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立法委員田秋堇及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

行長朱增宏君等陳訴：行政院農委會於 97

年 8月 14日核准臺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輸入

案，主管機關涉未依規定審查；另臺北市政

府逕自將貓熊館的「永久命名」授予新光企

業集團，相關人員疑有圖利特定廠商之嫌等

情，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貓熊(Ailuropoda melanoleuca)為野生動物保育法

規範之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也是瀕臨絕種野生動

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又稱華盛頓公約、簡稱 CITES)應嚴

格管制貿易類之野生動物。依華盛頓公約第 3 條第 3 項

規定：「附錄一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輸入，應先經核准

並提出輸入許可證及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輸入許可證

僅於符合下列條件時發給：a.輸入國之科學機構曾經通

告此項輸入之用途並不危害有關物種之生存；b.輸入國

之科學機構查明一活體標本之接受者，具有適當設備，

以安置及看管該標本；c.輸入國之管理機構查明該標本

不用於偏重在商業上之目的。」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4 條及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之規定，保育

類野生動物活體輸出入申請，僅限學術研究機構、大專

院校、公私立動物園為「教育、學術研究之用」，欲申

請輸入者，應填具申請書、檢附相關資料，向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轉請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農委會林務局）同意。而

本案陳訴指稱，農委會林務局於 97 年 8 月 14 日核准臺

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輸入案，主管機關涉未依規定審查

；另臺北市政府逕自將貓熊館的「永久命名」授予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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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集團，相關人員疑有圖利特定廠商之嫌等情事。為

釐清案情，經本院於 98 年 1 月 19 日分別向行政院農委

會及臺北市政府調卷，並於 98 年 3 月 18 日在本院約詢

農委會林務局顏仁德局長暨李桃生副局長等業務相關人

員；3 月 24 日在臺北市立動物園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約

詢臺北市政府吳清基副市長暨臺北市立動物園葉傑生園

長、金仕謙研究員等業務相關人員，以及於約詢後履勘

，實地瞭解大貓熊之飼養、醫療照護、教育及保育推廣

概況。茲謹尌調查所得，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7 年審核臺北市立動物園

及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輸入大貓熊案，專

案審查小組野生動物生態保育專家比例減少，而審查

過程不僅未舉行諮詢會議，且未適時與保育團體積極

溝通，以致造成社會疑慮，有待檢討改進。 

(一)查農委會林務局 97 年審核臺北市立動物園及莊福

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申請輸入大貓熊案，專

案審查會議相關資訊未適時主動公開，又 97 年專

案審查小組委員僅 7 人，其中政府機關代表為林務

局李桃生副局長，其餘 6 位專家，研究專長和野生

動物生態較相關的僅有 3 位，其餘 2 位是養豬畜牧

專家，及 1 位獸醫疾病專家。相較於 95 年專案審

查小組 13 委員中，與野生動物、生態保育相關之

專家代表共有 8 位，占全部委員的 62%，97 年專案

審查小組明顯減少野生動物生態保育專家比例。 

(二)惟據農委會林務局說明，本案甚受國際矚目及國人

關注，該慎重為之，全案簽選函聘審查委員過程均

以密件處理，以確保審查委員在會議召開前遭受媒

體或其他因素之不必要困擾。且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前段規定「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

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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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或不予提供。而審查小組名單及會議紀錄均為

農委會林務局內部之擬稿及其他準備作業之文件

，依法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至於 97 年專案

審查小組之 7 位委員，係針對申請者所提申請目的

及 95 年審查結論揭示之「飼養處所」、「醫療照護

」及「教育及學術研究計畫」等 3 項目，遴選出各

具有相關項目專長之專家擔任審查委員，允為妥適。 

(三)然相對於 95 年之審查作業，農委會林務局簽選函

聘審查委員，並未以密件處理，還特別舉行諮詢會

議，廣徵保育團體及各界之意見。且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前段雖規定：「政府機關

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但後段但書亦規定：

「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農委會

林務局前後作業標準不一，且未考量公益需要，事

前適時公布審查會議相關資訊，以致受到保育團體

質疑。而專案審查小組委員，95 年為 13 位，97 年

卻縮減為 7 位，且依農委會林務局 97 年 7 月 11 日

簽說明四：「本次審查擬針對『飼養設備』、『醫

療照護』及『教育計畫』等 3 項專業性，邀請具畜

牧學、獸醫學及展示教育等專長之專家組成 5 人專

案小組：主管機關林務局代表 1 位、農委會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為國內熊科動物飼養及展示教育

專長之機關）代表 1 位、畜牧學專家 1 位、獸醫學

專家 1 位、展示教育專家 1 位。」之後才再增聘「

動物照護」及「野生動物生態、保育學」代表各 1

位。顯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7 年審核臺北

市立動物園及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輸

入大貓熊案，專案審查小組委員，野生動物生態保

育專家比例確實減少，而審查過程不僅未舉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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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且未適時與保育團體積極溝通，以致造成社

會疑慮，有待檢討改進。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7 年審核臺北市立動物園

及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輸入大貓熊案，僅

針對二家動物園之「飼養處所」、「醫療照護」及「

教育及學術研究計畫」等項目審查，忽略尊重國際保

育趨勢(在地保育)、需有保育團體支持等課題，有待

檢討改進。 

(一)97 年 7 月臺北市立動物園、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

設動物園再次提出申請輸入大貓熊，農委會林務局

因 95 年對 2 家動物園審查時，以飼養設備、醫療

照護人才訓練計畫均未完成，及教育計畫不夠具體

駁回。故此次審查項目僅針對「飼養處所」、「醫

療照護」及「教育及學術研究計畫」三個項目進行

審查。專案審查小組於 97 年 8 月 14 日前往二家動

物園現勘後，隨即返回農委會林務局召開專案審查

會議，結果由臺北市立動物園通過審查，莊福文化

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則因「醫療設備」及「教育

及學術研究計畫」不夠完善，未獲核准。 

(二)然 95 年農委會林務局未核准臺北市立動物園及莊

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輸入大貓熊之理由

，除了「展示及加強野生動物保育之教育計畫不夠

具體」、「飼養設備及醫療照護人才訓練計畫均未

完成」之外，尚包括「以大陸及國際間對圈養生態

已具研究成果，應轉移至野外動物生態習性及棲息

地保育研究」、「配合國際保育主流價值，強調在

地保育」及「如相關問題能獲得改善且取得保育團

體支持之共識，當可依規定輸入。」且嗣後臺北市

立動物園針對 95 年申請被駁回不服，提出訴願、

行政訴訟時，農委會林務局也是以上述保育理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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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行政處分並無違失。 

(三)而依農委會林務局函復本院之說明，卻認為「尊重

國際保育趨勢（在地保育）及獲得保育團體支持」

並非法定必要條件，僅係 95 年專案審查會議結論

之附帶要求。惟審視 94 年專案審查小組之決議是

：「如相關問題能獲得改善且取得保育團體支持之

共識，當可依規定輸入。」顯示「取得保育團體支

持之共識」，並非農委會林務局所言「僅上次會議

結論之附帶要求」。而農委會林務局 97 年審核時

，卻忽略尊重國際保育趨勢(在地保育)、需有保育

團體支持等課題。 

(四)綜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7 年審核臺北市

立動物園及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輸入

大貓熊案，僅針對二家動物園的「飼養處所」、「

醫療照護」及「教育及學術研究計畫」等項目審查

，忽略 95 年專案審查小組之結論：尊重國際保育

趨勢(在地保育)、取得保育團體支持之共識，有待

檢討改進。 

三、臺北市立動物園「新光特展館」係新光企業集團捐贈

臺北市動物園之友協會，再由該協會興建捐贈臺北市

立動物園，決策過程長達 20 餘年，歷經多任市長、

教育局長及動物園長，且命名過程與大貓熊之引進，

在時空上有相當大之差距。 

(一)查臺北市立動物園「新光特展館」之興建過程，係

源於 77 年 8 月 24 日新光企業集團為慶祝成立 25

週年，擬捐贈 2 億元於動物園外（鄰近園外服務中

心）籌建青少年活動場地之「新光青少年活動中心

」。嗣後 85 年 5 月間為配合市政計畫變更，乃考

量改規劃為具住宿功能之「動物園會館」，惟臺北

市政府為尋求共識及周延起見，於 87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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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動物園新光會館」易地興建案相關局處協調

會議，教育局並於 88 年 10 月 14 日向當時市長馬

英九長專案報告，復由該局於 88 年 11 月 8 日邀集

市政府相關局處及捐贈單位進行研議，及於 89 年 9

月 18 日再邀集市政府相關局處研擬「動物園新光

特展館捐贈契約書」及「辦公處所無償使用契約書

」，最後才經核定易地至園區內興建「動物園新光

特展館」，並簽訂捐贈契約書及辦公處所無償使用

契約書。而依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市動物園之友協會

之協議分工，「動物園新光特展館」之捐贈及設計

監造、發包等興建過程，除涉動物園相關事務，始

邀臺北市立動物園配合協處外，均由臺北市動物園

之友協會負責辦理。因此該館由臺北市立動物園之

友協會於 92 年 12 月 12 日發包興建，但歷經 4 任

承商解約紛爭，終於 97 年 5 月 30 日完工落成，並

於 97 年 9 月 5 日移交臺北市立動物園接管，及於

98 年 1 月 24 日完成捐贈儀式。 

(二)至於「動物園新光特展館」之名稱，依臺北市政府

與臺北市動物園之友協會 88 年 12 月 28 日談話紀

錄，當時即已提出該館名稱為「動物園新光特展館

」，並於 90 年 3 月 2 日簽訂之「動物園新光特展

館」捐贈契約書中戴明。而輸入大貓熊之訊息，至

94 年 5 月連戰先生訪問中國大陸時，才出現輸入之

可能性，嗣後臺北市立動物園於 94 年 10 月 14 日

首次向農委會林務局申請輸入大貓熊，但未獲核准

，直至 97 年再次申請時，才獲農委會林務局於 97

年 8 月 14 日審查通過，並於 97 年 12 月 24 日引進

大貓熊，安置圈養於「動物園新光特展館」。 

(三)「動物園新光特展館」之命名及大貓熊引進過程，

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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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長 教育局

長 

園  長 新光特展館命名過程  備   註 

吳 伯 雄

77/07/25-

79/06/02 

陳漢強 

75/08/0

1-80/03

/01 

王光帄 

62/06/0

1-81/12 

77 年 8 月 24 日新光企業

集團為慶祝成立 25 週

年，擬捐贈 2 億元於動物

園外（鄰近園外服務中

心）籌建青少年活動場地

之「新光青少年活動中

心」。 

此時預定建

物稱為「新

光青少年活

動中心」 

陳水扁 

83/12/25-

87/12/25 

吳英璋 

84/02/2

7-87/03

/04 

朱錫五 

82/09-8

7/02 

85 年 5 月間因環保局無

相關配合經費及為配合

市政計畫變更，乃規劃易

地至園區內興建「動物園

會館」。 

此時預定建

物稱為「動

物園會館」 

 郭生玉 

87/03/0

4-87/12

/25 

楊勝雄

87/02-9

1/07 

87 年 3 月 16 日動物園召

開「動物園新光會館」易

地興建案相關局處協調

會議，並預定建物稱為

「動物園新光會館」。  

此 時 預 定

建 物 稱 為

「 動 物 園

新光會館」 

馬英九 

87/12/25-

95/12/25 

李錫津 

88/02/0

1-91/02

/25 

 教育局於 89 年 12 月 13

日奉市政府核定「動物園

新光特展館」捐贈契約書

及辦公處所無償使用契

約書。雙方於 90 年 3 月

2 日簽訂「動物園新光特

展館」捐贈契約書，建物

名稱已改為「動物園新光

特展館」。 

此時建物名

稱改為「動

物園新光特

展館」 

郝龍斌 

95/12/25-

至今 

吳清山 

97/05/2

0-至今 

葉傑生 

97/04-

至今 

「動物園新光特展館」於

97 年 5 月 30 日興建完

工，97 年 9 月 5 日移交

動物園接管，並於 98 年

1 月 24 日完成捐贈儀式。 

臺北市立動

物園於 97

年 8 月 14

日獲農委會

林務局核准

輸 入 大 貓

熊，並於 97

年 12 月 24

日引進，安

置 圈 養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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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園新

光 特 展

館」。 

(四)審視「動物園新光特展館」之捐贈興建，及大貓熊

申請輸入後之安置圈養過程，係新光企業集團捐贈

臺北市動物園之友協會，再由該協會興建捐贈臺北

市立動物園，嗣後臺北市立動物園才將大貓熊安置

圈養在「新光特展館」。自 77 年至 98 年，期間長

達 20 餘年，歷經吳前市長伯雄、陳前市長水扁、

馬前市長英九、現任郝市長龍斌及多任教育局長與

動物園長，且命名過程與大貓熊之引進，在時空上

有相當大之差距。 

四、臺北市立動物園允宜避免過度強調大貓熊所帶動之

商業利益，以免有違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4 條第 2 項

及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第 3 條第 3 項 c

規定之虞。 

(一)查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保育類

野生動物之活體，其輸入或輸出，以學術研究機構

、大專校院、公立或政府立案之私立動物園供教育

、學術研究之用為限。」又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

際貿易公約第 3 條第 3 項規定：「附錄一所列任何

物種標本之輸入，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入許可證及

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輸入許可證僅於符合下列條

件時發給：a.輸入國之科學機構曾經通告此項輸入

之用途並不危害有關物種之生存;b.輸入國之科學

機構查明一活體標本之接受者，具有適當設備，以

安置及看管該標本;c.輸入國之管理機構查明該標

本不用於偏重在商業上之目的。」 

(二)貓熊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也是野生動物保

育法規範及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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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管制貿易之保育類野生動物。但臺北市立動物

園獲准輸入大貓熊後，相關媒體報導便預估大貓熊

每年可帶來 500 萬參觀人次，因此門票收入、園內

消費(例如遊園公車、飲料點心…)等經濟效益預期

可觀。而動物園網站及附設商店已開始介紹或販售

貓熊手偶等紀念品，再加上未來開發貓熊 LOGO 周

邊商品，及企業認養贊助，可為動物園帶來可觀經

濟效益。在大貓熊熱潮帶動下，卻隱含過度強調商

業利益的危機。 

(三)綜上，臺北市立動物園允宜避免過度強調大貓熊所

帶動之商業利益，以免有違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4

條第 2 項及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第 3

條第 3 項 c 規定之虞。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臺北市政府允宜善盡職

責，協助臺北市立動物園落實大貓熊之飼養照護、教

育推廣及經費籌措，以保護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

。 

(一)臺北市立動物園於 97 年 8 月 14 日獲農委會林務局

核准輸入大貓熊，並於 97 年 12 月 24 日引進，98

年 1 月 22 日完成檢疫後，自 98 年 1 月 26 日起開

展。依臺北市立動物園之規劃，將以大貓熊「旗艦

物種」角色，形成保育焦點物種，導入並匯聚社會

資源，投入生物多樣性永續保育工作；並藉此引入

保育研究與教育參考，擴大國內野生動物保育與教

育實踐；以及透過國際合作與交流，引進野生動物

保育相關研究與技術。 

(二)對於臺北市立動物園期許以大貓熊為旗艦物種聚

焦，引領社會大眾為本土保育而努力，深耕在地物

種之棲地保育、教育、研究，強化動物園在保育教

育之角色，予以肯定之餘，亦必須務實指出大貓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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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養處所維護、醫療照護措施及教育推廣工作，均

需龐大經費，依 97 年 8 月 14 日「大貓熊輸入專案

審查」履勘、詢答紀錄，引進大貓熊每年約需經費

2 千多萬元，如何確保不致排擠動物園其他動物之

養護保育，有待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臺北市政府協

助臺北市立動物園及早因應籌措。至於臺北市立動

物園希藉引進大貓熊達到「保育及教育」功能，引

導喜愛大貓熊之民眾發揮愛屋及烏之精神，一起參

與本土保育類野生動物的保育行動，立意甚佳，但

有待執行方案及措施之確實落實。 

(三)綜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臺北市政府允宜

善盡職責，協助臺北市立動物園落實大貓熊之飼養

照護、教育推廣及經費籌措，以保護瀕臨絕種保育

類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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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二、五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確實檢討

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四、五函請臺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立法委員田秋堇及台灣動物社

會研究會執行長朱增宏。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及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